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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自治区冶金、有色、建材、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危险作业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

织、烟草等行业危险作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危险作业引发

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保护企业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依据国家有关部门

规章和标准，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全区冶金、有色、建

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危险作业（以下简称“工

贸行业危险作业”）提出明确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工贸行业危险作业种类 

工贸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作业环境、工艺过程

或设备设施等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导致人员受到伤害的危

险作业活动种类包含有限空间作业；登高架设，高处安装、

维护、拆除作业；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吊装作业；冶

金煤气作业；检维修作业等。 

二、规范工贸行业危险作业 

（一）有限空间作业  

1. 作业前，应当针对安全风险制定有效防护措施和现

场处置方案； 

2. 作业前，应当办理有限空间作业票（证）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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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业前，应当核实作业人员培训合格情况、监护人

员是否具备监护能力； 

4. 作业前，作业人员须进行安全交底，了解安全风险

和应急处置措施； 

5. 作业前，作业人员须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和扩散

式气体检测仪，作业现场须配备应急救援装备； 

6. 作业前，应当切断水（含污水）、电、气、汽等能源

和有害介质，且经通风或清洗置换合格； 

7. 作业前，应当对作业场所进行通风，确保全方位气

体检测分析合格； 

8. 作业中，监护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不

得离开作业现场； 

9. 作业中，应当对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或缺氧的炉、窑、

井、池等持续机械送风； 

10. 作业中断后，再次进入前，应当先通风、再检测、

后作业。 

（二）登高架设，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1. 作业前，应当核实作业人员培训合格及特种作业操

作证取证情况、监护人员具备监护能力情况； 

2. 作业前，应当办理作业票（证）审批，对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交底； 

3. 作业前，应当检查作业人员安全帽、安全带佩戴情

况； 

4.作业前，检查发现配置的吊笼、梯子、升降平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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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车存在隐患或缺陷的，应当设置扶梯或搭设脚手架，作业

平台应当符合安全要求； 

5. 作业中，不得使用叉车登高或站在货叉上作业； 

6. 带电登高作业应当使用绝缘工具或穿均压服； 

7. 30米以上的超高空作业应当配备专用通讯工具； 

8. 在彩钢板、石棉瓦、瓦棱板等轻型材料屋面上作业，

应当设置固定脚手板和系挂安全带生命绳； 

9. 车辆人工装卸货、拆盖篷布场所应当设置登车平台

和系挂安全带生命绳； 

10. 雨雪、浓雾、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当停止室外登高

作业。 

（三）动火作业  

1. 作业前，应当核实作业人员培训合格及特种作业操

作证取证情况； 

2. 作业前，应当履行动火作业审批许可手续； 

3. 作业前，应当辨识风险，清除动火区域可燃物，或

对不可移动的可燃部位或设施进行有效防火隔离，或确认焊

件内部安全性，确保无残留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 

4. 作业前，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配备监护

人员； 

5. 作业前，应当检查作业人员个体防护用品穿戴情况、

对应急处置措施熟知情况； 

6. 作业前，应当检查电焊机、气焊气割设备、气瓶等

工器具是否存在隐患或缺陷，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 4 - 
 

7. 作业前，应当检查作业现场消防器材配备情况； 

8. 在人员密集场所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共同使用的建筑

物内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前，应当将动火区与其他区域进

行防火分隔； 

9. 风、雨、雪和雾等天气条件下，动火作业应当采取

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10. 作业结束后，应当关闭焊机电源、气瓶气阀，及时

清理现场焊渣等引燃物质，并确认无火灾隐患，方可离开作

业现场。 

（四）吊装作业 

1. 作业前，操作人员、司索人员、指挥人员应当经培

训合格； 

2. 作业前，大型吊装作业应当制定吊装方案并落实安

全措施； 

3. 作业前，应当对吊装区域设置警戒，确认作业现场

是否存在交叉作业情况； 

4. 作业前，应当设置专人指挥，指挥人员应熟悉指挥

信号和手势； 

5. 作业前，应当检查起重设备吊钩、钢丝绳、制动器、

限位器等部件，确保无隐患或缺陷； 

6. 作业前，应当检查吊具、索具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捆扎、系挂是否牢固； 

7. 作业前，应当确认现场光线、视线是否清晰； 

8. 作业前，应当对起吊设备进行安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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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作业前，应当对起吊设备棱角工件进行防护，对工

件进行检查； 

10. 高温熔融金属起吊作业应当使用专用起重机械。 

（五）检维修作业 

1. 作业前，应当办理检维修作业票（证），正确穿戴劳

动防护用品后，方可进入作业现场； 

2. 作业前，应当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辨识是否存在事

故隐患； 

3. 作业前，应当检查设施设备是否经过检测或是否存

在缺陷； 

4. 作业前，应当检查作业区域其他设备设施和物件是

否采取了安全措施； 

5. 作业前，应当检查设备设施是否停机、是否悬挂检

维修操作牌； 

6. 作业前，应当检查作业许可及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7. 作业中，监护人员要严格做好启（停）设备的管理，

不得随意启（停）设备； 

8. 作业中，不得关闭、取消设备设施报警、联锁、监

控、监测设备及安全防护设施； 

9. 作业中，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外包单位、人

员不得进入现场作业； 

10. 作业中，严格带电设备安全管理，不得违规进行带

电作业。 

（六）临时用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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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业前，应当核实作业人员培训合格及特种作业操

作证取证情况； 

2. 作业前，应当办理临时用电作业票（证），作业人员

接受安全交底； 

3. 作业前，应当检查用电设备是否存在隐患或缺陷、

作业场所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4. 作业前，应当检查临时用电线路绝缘层是否破损或

接头是否使用专用接线盒； 

5. 作业中，接、拆临时用电线路时，应当全程监护； 

6. 临时用电设备设施应当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的漏电保

护装置； 

7. 临时用电线路应当规范敷设； 

8. 临时用电线路应当与气瓶、气管分开，并按要求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七）冶金煤气作业 

1. 作业前，应当确认现场安全措施是否完好； 

2. 燃烧设备应当执行“先点火、后送气”，或二次点火

前先置换并检测的原则； 

3. 煤气设备设施检修，应当进行有效隔断，并吹扫置

换合格； 

4. 燃烧设备煤气管线应当设置低压报警与紧急切断联

锁装置，并确保装置和防止回火措施完好； 

5. 开展煤气泄漏应急处置或带煤气作业，应当按规定

穿戴安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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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入高炉风口以上平台等煤气危险区域作业，应当

佩戴空气呼吸器、携带便携式报警仪。 

 三、有关要求 

（一）强化教育培训。全区工贸企业要将工贸行业危险

作业要求纳入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组织安全管理

人员、监护人员、作业审批人、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开

展专项培训。在每次作业前，严格落实安全交底、安全提示

等措施，确保作业人员熟知作业要求和安全操作规范。  

（二）严格监督检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将作业要求

的培训教育情况、措施落实情况纳入日常执法检查重点内

容，加大检查力度，指导督促企业严格遵守作业要求，坚决

杜绝“三违”作业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三）严肃责任追究。对违反作业要求未落实安全教育

培训、作业审批、持证上岗、风险辨识、安全防护、组织演

练等要求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相关规定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对因违反作业要求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处

理；对违反作业要求受到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且符合

《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第 11

号令）规定情形的，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和“失信主体名单”

管理。 

 


